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通訊會議) 

一、通訊投票時間：115 年 6 月 8 日（星期一）至 6 月 11 日（星期四） 

二、地點：通訊會議 

三、主席：周教務長淑卿                                  記錄：姜懿娗 

四、投票委員：王維元委員、何慧瑩委員、侯愷均委員、孫志麟委員、張俊彥委員、

陳永昇委員、陳蕙芬委員、楊景元委員、鄒小蘭委員、蔡佳宏委員、 

謝宜君委員（按姓氏筆劃順序排列） 

五、前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如第 2、3、4 頁。 

六、通訊投票案由（詳如目錄，共 1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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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案由 內容 決議結果 執行情形 提案單位 

提案 1 

教育學系 115 學年度教育創新

與評鑑碩士班(碩專班)課程計

畫表修訂案，提請審議。 

1.建議課程名稱刪除「教育社會
學」，以回應課綱所列之課程
內涵。

2.餘照案通過。

因課程內容考

量，維持原課

程名稱。餘依

決議辦理。 

教育學院 

教育學系 

提案 2 

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擬自

115 學年度起刪除「研究方法

專題研討」課程，新增五門必

選課事宜，提請審議。 

教學科目表應配合修正學分數

(必修 6 學分、選修 26 學分)，

餘照案通過。 

已修正教學科

目 表 學 分 數

(必修 6學分、

選修 26學分) 

教育學院 

心理與諮商
學系 

提案 3 

有關特殊教育學系擬修正

「115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結構

及教學科目」一案，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教育學院 

特殊教育學
系 

提案 4 

特殊教育學系擬修正「115 學

年度碩士班各班別課程結構

及教學科目」一案，提請討論。 

1.特殊教育專題研究(1)/(2)課程
綱要的教材大綱、實施方法、
評量方式與參考資料(第三項
至第六項)應補充具體內容。

2.修正後通過。

依決議辦理。 
教育學院 

特殊教育學
系 

提案 5 

有關特殊教育學系修訂「兒童

整合療育實務」學分學程，提

請審議。 

1. 要點第五點新增招生名額規
定「本學程每年招收人數由
本系決定」。

2. 因本學分學程為跨領域課程
且修習對象不限音樂系學
生，但課架中列有音樂碩班
「專題研究(上)/(下)」課程，
請特教系再與音樂系確認該
課程之學習目標與課程進行
方式是否符合本學程總目標
及學生修習之可行性。

3. 修正後通過。

依決議辦理。 
教育學院 

特殊教育學
系 

提案 6 
台文所 115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

架構，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人文藝術學
院 

台灣文化研
究所 

提案 7 
語文與創作學系修正及新增

學分學程案，提請審議。 

1. 原語音學、語法學已改為選
修，非核心必修課程，應改列
於選修課程相關領域中。

2. 華語文教學學分學程、文學
經典與創作實踐學分學程設
置要點第六點之申請資格應
修正為「本校各學系二年級
(含)以上之大學部及一年級
(含)以上之研究所在學生，第
七條規定。

1. 依決議及
建議修正
華語文教
學學分學
程及文學
經典與創
作實踐學
分學程。

2. 持續開課
並輔導具
修課資格

人文藝術學
院 

語文與創作
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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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案由 內容 決議結果 執行情形 提案單位 

  

3. 「文學經典與創作實踐」課
程規劃，建議分為3個類別
「經典閱讀」、「理論深化」、
「創作轉化」。 

4. 編輯與採訪學分學程停辦
案，業經系課委、院課委同
意停辦，請續提教務會議審
議。倘審議通過後，請學系
依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
第14條，輔導具修讀資格之
學生繼續完成學分學程之
修習。 

5. 修正後通過。 

學生完成
學分之修
習。 

 

提案 8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設置之

學分學程設置要點修訂案，提

請討論。 

1. 新媒體跨域等五學分學程
設置要點之第六條第一項
申請程序刪除本校各學系
「所」之「所」字。 

2. 修正後通過。 

依會議決議辦

理。 

人文藝術學院 

藝術與造形設
計學系 

提案 9 

關於本系「表演藝術學分學

程」修改設置要點及課程，提

請討論。 

1. 第五點第3款後段修正為
「劇場知能至少6學分，其
他為自由選修，總計應至少
修習滿20學分」。規劃表並
配合修正。 

2. 第七點1.申請程序的申請資
格應新增「本校各學系二年
級(含)以上之大學部及一年
級(含)以上研究所在學生」。 

3. 要點第七點新增招收名額
規定「本學程招收名額由本
系決定」，以符本校學分學
程設置辦法第四條規定。 

4. 修正後通過。 

依會議決議辦

理。 
人文藝術學院 

音樂學系 

提案 10 

有關文創系「文化研究」、「文

創設計」及「文創行銷」學分

學程新增案，提請討論。 

1. 文化研究等三學分學程設
置要點第五點新增招收名
額規定「本學程招收名額
由本系決定」，以符母法第
四條規定。 

2. 修正後通過。 

依會議決議辦

理。 

人文藝術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
經營學系 

提案 11 

人文藝術學院「專業內容策展

學分學程」及「創客特色人才

學分學程」設置要點修正案，

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人文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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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課程委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案由 內容 決議結果 執行情形 提案單位 

提案 12 

本院資科系擬修正「115 學年

度學士班課程結構與教學科

目」乙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理學院 

資訊科學系 

提案 13 

本院資科系擬訂定「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人工智慧探索應用

學分學程設置要點」、「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人工智慧工業應

用學分學程設置要點」、「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人工智慧自然

語言技術學分學程設置要

點」、「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人工

智慧視覺技術學分學程設置

要點」乙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理學院 

資訊科學系 

提案 14 

擬修改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

學位學程 115 學年度課程架

構，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依照決議情形

辦理。 

學習與教學國
際碩士學位學
程 

提案 15 

修訂 115學年度當代藝術評論

與策展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

學程課程結構乙案，提請討

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當代藝術評論
與策展研究全
英語碩士學位
學程 

提案 16 

修正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師資

職前教育課程科目及學分表」

一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俟教育部修正

公布「中華民

國教師專業素

養指引 -師資

職前教育階段

暨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基準」

後，依程序函

報教育部。 

師資培育處 

提案 17 

擬於品德、思考與社會領域新

增「校園法律大小事」課程，

提請審議。 

照案通過。 

依 據 決 議 辦

理。於 115 學

年度第 1 學期

開設實施。 

通識教育中心 

提案 18 

有關「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

委員會議提案原則」修正案，

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教務處課務組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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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目錄 

案由 內容 提案單位 頁次 

提案 1 
本院擬新增「職場實習（一）」、「職場實習（二）」
課程乙案，提請討論。 

理學院 06─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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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0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1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課程委員會議提案單 

案由 本院擬新增「職場實習（一）」、「職場實習（二）」課程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理學院 114 學年度第 3 次院課委會（通訊會議自 115 年 5 月 28 日至

115 年 5 月 29 日）通過。 

二、依教務處、研發處指示，本院應配合於大學部開設職場相關實習課程，提供

本院各學系大學部學生選讀，修畢學分得以認列為該學系之專門學分或彈性

學分。 

三、新增科目如下： 

（一） 職場實習（一）：選修2學分（職場實習時數至少80小時）。 

（二） 職場實習（二）：選修3學分（職場實習時數至少120小時）。 

四、檢附資料包括： 

（一） 教學計畫（為教務處提供之範例，請同意授權實習指導教授因應需求

調整）如附件1。 

（二） 院課委會會議紀錄如附件2。 

辦法 經校課委會通過後，依程序辦理。 

決議 

一、截至投票時間(115 年 6 月 8 日至 6 月 10 日)結束，共 12 位委員回信，同

意者有 12 人、不同意者有 0 人，故本案通過。 

二、建議提案單位於正式實施前，留意實習機構之遴選原則與審查機制，確

保實習內容與學生專業領域之適切性；以及學校、實習機構及學生三方

之權責分工，與實習期間之安全、保險配套措施。 

提案單位：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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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學計畫 

【教務處提供之範例】 

科目名稱（中文） 
職場實習（一） 

職場實習（二） 

科目名稱（英文） 
workplace internship（Ⅰ） 

workplace internship（Ⅱ） 

授 課 教 師 
(無則填”未定” ) 

 欲開課學期 3～4年級 

必 修 / 選 修  選修 學 分 數 
職場實習（一）2學分 

職場實習（二）3學分 

課 程 核 心 素 養 

1. 職場適應能力：培養學生適應職場環境、提升解

決問題與團隊合作能力。 

2. 專業技能應用：將課堂學習的知識應用於實際工

作場域。 

3. 職場倫理與態度：建立職場道德觀，學習溝通技

巧與職場禮儀。 

4. 職涯規劃與發展：協助學生探索未來職涯方向，

發掘自身優勢。 

教 學 目 標 

1. 提供學生實際工作經驗，幫助其了解職場環境與

企業運作模式。 

2. 培養學生在職場上的問題解決能力與專業技能。 

3. 加強學生的溝通能力、時間管理及團隊合作能力。 

4. 透過反思與回饋，提升學生的自我認識與職業發

展方向。 

教 材 大 綱 

1. 職場基礎準備 

• 工作倫理與職場規範 

• 基本職場禮儀與溝通技巧 

• 簡報與書面溝通能力培養 

2. 職場實習規劃與執行 

• 實習企業介紹與職務說明 

• 工作內容與責任分配 

• 問題解決與應變能力訓練 

3. 職場反思與心得交流 

• 週記與實習心得報告 

• 業界督導與學校指導教授回饋 

• 個人職涯規劃與發展建議 

附件 1 

7



 

實 施 方 法 

1. 課前準備：講授基本職場知識與技能，安排企業導

師分享經驗。 

2. 實習執行：學生進入企業實習，實際參與職場工作

與專案。 

3. 學習回饋：透過週記、討論會、報告等方式進行經

驗分享與反思。 

4. 成果發表：期末由學生進行實習成果報告，展現學

習成效。 

評 量 方 式 
（請註明各項評分比

例） 

1. 實習表現評估（50%）：由業界督導評估學生的工

作態度、專業能力與適應能力。 

2. 學習歷程（20%）：學生提交週記、反思報告，記

錄學習過程與心得。 

3. 成果報告與發表（20%）：期末進行實習成果報

告，展現學習成果。 

4. 課堂參與與討論（10%）：學生在課堂中的參與

度、討論表現與回饋分享。 

參 考 資 料 

1. 《大學生一定要具備的職場接軌力》，作者：王

乾任，出版社：凱信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2. 《進入社會的 50堂必修課》，作者：曾志堯、臧

全金，出版社：易富文化。 

3. 企業內部培訓教材。 

備 註 

• 學生須自行安排或由學校媒合實習機會，並於實

習期間遵守企業規範。 

• 業界督導與學校指導教授將共同協助學生適應職

場並提供回饋。 

• 本課程適用於大三以上學生，或已修習相關專業

課程之學生。 
註：表格得依所需調整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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